河南大学特邀监察员工作职责

为加强我校反腐倡廉建设，保障学校事业又好又快发展，充分发挥特邀监察员的参谋咨询、桥梁纽带作用，特制订本职责：
一.认真学习政治理论、政策法规，熟悉学校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，学习监察业务知识；

二.深入调查研究，如实反映、转递对我校各单位、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的检举、控告以及应由学校监察部门受理的申诉；

三.了解反映各部门、各单位及工作人员廉洁自律情况，执行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我校规章制度的情况；

四.参与行风建设、专项治理和有关重大事项的巡视工作；

五.参加有关会议和行政监察活动，协助有关违纪违法案件的调查核实工作，维护师生利益，与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；

六.遵守纪律，保守秘密和当事人隐私；

七.参与讨论和起草行政监察工作的规章制度，为行政监察工作提供咨询，反映师生员工对学校监察工作的意见和要求；

八.完成学校监察部门交办的其他监察事项。

